
北京林业大学社会实践指导教师工作要求

社会实践指导教师肩负着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真实、有效开展，提升社会实践育人效果的重要责任。指导教师应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实践团队的指导工作，仔细阅读社会实践工作方案，明确实践主题，详细了解实践内容，指导实践团队开展活动。现将有关工作要求如下：
一、指导教师原则上应随队前往实践地开展社会实践。根据我校社会实践方案、实践团队实际情况指导、监督实践小队的任务执行和活动开展情况，确保实践落地、真实、有效，督促各项总结材料的回收。
二、指导教师如不能随队前往实践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，则需做好以下工作：
1.前期准备
与实践成员建立联络渠道；确保所有成员明确实践目标，强调实践安排和实践纪律；协助实践团与实践地单位联系，沟通实践内容，确认实践行程安排；出发前确认调查问卷、宣讲材料、队旗、车票、证件等物资材料以及各专项所需的特定材料准备充足，携带完整。
2.实践过程
提醒实践团队按照要求确认当天的实践目标、内容和重点；提醒团队成员在实践过程中注意个人卫生，及时上报每日的身体状况；敦促实践团队撰写实践日记、新闻稿和拍摄照片等；及时了解团队遇到的困难，采取改进措施，帮助其顺利完成实践活动。
3.后期收尾
帮助和指导实践团队成员及时总结实践内容；进行成果分析，指导撰写实践报告；督促上报各项总结材料。
三、社会实践完成后，指导教师无论是否随队参加实践活动，都要认真填写情况总结表并上交，作为社会实践评奖的参考依据。如有多名指导教师，每名指导教师均需填写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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